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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淮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淮发改投资〔2025〕19号

关于西城污水处理厂-网-站一体化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淮安市淮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你单位《西城污水处理厂-网-站一体化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》等相关材料已收悉。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、《江苏省

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保障居民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，改善人居环境，

原则同意西城污水处理厂-网-站一体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（项目代码：2412-320804-04-01-738308)。

二、项目建设地址：淮阴区。

三、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：项目拟建 2.0万立方米/天

污水处理厂 1座，配套建设淮三路、辽河路、袁南中心路、

袁东路等 DN500-DN600污水主管道合计约 6千米，污水提升

泵站 2座，利用污水厂北侧及西侧用地建设尾水湿地 21000

平方米。

四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按区财政局《淮阴政

府投资项目财政承受能力确认函》（淮财发〔2024〕261号）

文件执行，计划总投资约 16911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向上争取

资金、专项债及区级配套，严禁以债务性资金作为项目资金，

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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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单位应按照环保要求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。

六、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

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该项目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，请

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。

七、项目能耗符合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

（国家发改委 2023年第 2号令）第九条以及《江苏省固定

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苏发改规发〔2023〕8号）

第十条之规定，属“节能审查机关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”

的范围。请你单位严格按照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信息表》

及相关要求规范建设。项目应落实节能、节水各项措施及“三

同时”要求，工程材料、设备选型、技术方案等须符合有关

法律、法规及规范要求。

八、审批项目的相关文件分别是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淮阴分局《关于西城污水处理厂-网-站一体化项目的说明》、

《淮安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易程序报告表》、固定资产投

资项目节能信息表等。

本批复仅作为项目单位开展工作的依据，不得作为征收

及拆迁的依据。接文后，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及

相关规范标准开展各项工作，进一步科学优化方案，深化工

程设计,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法定手续。

请据此批复，按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等政府投资项目管

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做好相关工作，在满足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

64号）所列新开工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。项目建设应符合住

建、规划、国土、环保、建设、安全、地震、消防、防雷、

节能、节水、海绵城市、社会稳定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

准、规范和文件规定，并按照有关部门批复和意见落实各项

举措。

项目单位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依法依规履行相关批

准手续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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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举措，行业主管部门履行“三管三必须”法定职责，严

守项目安全关。项目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

规定，认真贯彻落实消防、安全、环保、质量等相关要求。

未经批复项目初步设计，且未履行完各项法定程序，项目不

得开工建设。

项目单位应当通过省在线平台及时如实报送政府投资

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的基本信息。按照《省发展

改革委关于结合各地实际贯彻落实<关于在重点工程项目中

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（苏发改区域发〔2022〕933号），落实以工代赈和吸纳当地

群众务工就业相关要求。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，不得由施工企业垫资建设，保障

企业费用和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拨付。项目建成并在国家规

定的各专项验收合格后，应及时向我委申请政府投资项目竣

工验收。本批复有效期两年，有效期内依法开工的批复继续

有效；两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应在有效期满 30个工作日前申

请延期，逾期未申请延期的批文自动失效，国家、省对项目

延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

2025年 2月 17日

抄 送：区交通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生态环境局、

公安分局、应急局、气象局、水利局、审计局、统计局

淮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 2月 17日印发

共印 15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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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

建设项目名称：西城污水处理厂-网-站一体化项目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

用招

标方

式

全部

招标

部分

招标

自行

招标

委托

招标

公开

招标

邀请

招标

勘察设计 √ √ √
建筑工程 √ √ √
安装工程 √ √ √
监 理 √ √ √
重要设备

和材料
√ √ √

其 他 √ √ √
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

1、核准。

2、具体项目招标方式请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江

苏省招投标条例》和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展改

革委 2018年第 16号令）等法律法规执行。

3、招标公告及公示信息应当在省、市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、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。

2025年 2月


